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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革宗長老會介紹

1、建立者
    『改革宗教會』源起於16世紀的宗教改革。起初馬丁路德在1517年帶領宗教改革，引導教會回到聖經，強調人的得救，不是靠功德，乃是『因信稱義』。那時他所帶領的教會，就叫『路德教會(Lutheran Church)』。
    但是法國人約翰加爾文1536年在日內瓦也進行宗教改革，他所帶領的宗教改革更徹底。路德的改革還保留許多天主教的崇拜儀式，只要是聖經沒有禁止的事，他都予以保留；但是加爾文卻盡量遠離天主教的崇拜儀式，他只實行聖經所吩咐的事，以致於人稱他為『改革者』，而受到加爾文影響的教會就被稱為『改革宗教會』(Reformed Church)，如今在歐洲大陸仍有許多『改革宗教會』存在。
    後來蘇格蘭的約翰諾克斯到了日內瓦，受到加爾文影響，於1555年回到英國設立教會，由於這些教會在行政上是以長老治會，遂稱為『長老會』(Presbyterian Church)，英國的長老會後來隨著移民傳到北美。
2、神學主張

    改革宗強調因信稱義，認為信的本質就是相信通過基督而獲得恩典--上帝赦罪的愛。傳播神恩的福音是教會的職責，聖經即是福音的見證。
    加爾文宗神學思想的核心是預定論，認為人的得救或被棄絕，都由上帝預定。改革宗強調聖經權威至上，應據以判斷一切傳統；改革宗還認為任何人都不應被賦予無限權力，這一觀點對現代法治的發展有一定影響。
    在崇拜儀式中，改革宗使用地方性語言，摒棄祭台、聖像和祭禮，不承認聖餐中存在耶穌的真體和血，只承認信徒在聖餐中憑藉信心享受耶穌身體和寶血的滋養。
    改革宗派還強調講道，將講壇設置在教堂中軸線上，創歷史先河；注重牧師和信徒教育以及信仰與社會生活之關係。教會體制上，改革宗極重視教規，並由長老監督執行。在地區一級，由牧師和代表各會堂的長老組成區會進行管理。
3、教勢發展

    改革宗傳統的教會，有採用主教制如1873年從美國聖公會分裂出來的「改革宗監督會」，和會眾制如1931年由兩個不同宗派合併而成的「公理宗基督教會」，但主流仍是以強調教會應由多位長老共同領導的長老制為主。       
    歐陸改革宗的地方堂會由長老庭主理；每堂會可選出一位教牧及一位平信徒長老，聯合組成地區性的長老監督會；然後，不同地區的長老監督會，再選出相近數目的聖職人員和平信徒長老，共同組成中議會；而最高權力機關是總議會，同樣由各地長老監督會之代表組合而成。英語世界的長老宗，在教會架構上與改革宗相當接近，最主要的分別是在名稱上，例如由長老庭變成堂議會，長老監督會改為長老團；而長老團是由每堂會一位平信徒長老代表，加上「所有」而非「一位」教牧組成。       
    改革宗傳統的宗派於二十世紀出現大型的合一浪潮。「公理宗基督教會」與「福音改革宗」合併為「聯合基督教會」，「英格蘭及威爾斯公理宗」與「英格蘭長老宗」結合為「聯合改革宗」。1970年兩個分別代表長老宗和公理宗的跨地域組織聯合成「世界改革宗聯盟」(World Alliance of Reformed Churches)， 
    目前，改革宗有超過4000萬名信徒 (據《世界基督教百科全書》)，354個教會團體，分佈於80餘個國家和地區。信徒較多的國家和地區為美國、加拿大、蘇格蘭、荷蘭、瑞士、南韓、南非和巴西。
    其國際組織有二：一個是前述的「世界改革宗聯盟」(World Alliance of Reformed Churches)，此派較開放，傾向於現代派，該聯盟現有成員宗派214個，分佈全球107個國家。另一個是「改革宗普世會議」(the Reformed Ecumenical Synod)，其神學思想較保守，參加者有30個教會團體，信徒約350萬人。(《基督教世紀》1984年)

4、在台現況

    『改革宗長老會』常被誤會是從『台灣基督長老會』分出來，因為嘗試要做一些改革，所以稱為『改革宗長老會』，但這實在是很大的誤解。
    我們知道今天的『臺灣長老會』，在南部是由英國長老會的馬雅各醫生，於1865年首先傳到台南；在北部是由北美加拿大長老會的馬偕牧師，於1872年首先傳到淡水。而在臺灣的『改革宗長老會』是由美國改革宗教會（Christian Reformed Church)、美國信正長老會(Orthodox Presbyterian Church)及韓國長老會(Korea Presbyterian Church)，在戰後傳到台灣。因有『改革宗』和『長老會』兩種差會的背景，故起名為『改革宗長老會』。
    雖然臺灣的『改革宗長老會』並非從臺灣基督長老會分出來的。但追本溯源而論，這兩個教派是一樣的，都是加爾文改革宗教會的後代，有相同的信仰告白和行政系統。到今天為止，有30間『改革宗長老會』教會分佈在臺灣各地。在南部僅有本人所屬的高雄信愛教會，其他餘教會均在臺北和桃竹苗地區。
5、反省思考
    信愛教會自1969年由美國宣教士開拓以來，教會最興盛時期也曾達到一百人以上，並購地建會堂(舊堂)，成立財團法人。其後雖有華人牧師、傳道接任，因牧者相繼離職，教會發展停滯，加上舊會友因工作、學業等緣故而離散，聚會人數日漸減少，最後僅有長執同工及少數會友忠心持守聚會。直至2002年，教會接納台北林森南路禮拜堂所差派長老、傳道就任接續治理教會，合作後除了將牧師稱謂改為長老之外，仍然維持原有的教會名稱和體制，十年來教會人數由十幾人增至現有的二百多人，期間也陸續增購新會堂和辦公室；林南也從起初三年全數提供傳道人供給，到逐年遞減負擔的比例，至信愛有能力全額負擔供給後，無條件退出合作關係。
    教會之間可以不受宗派之限，彼此接納尊重，無條件幫補、資源共享，使神的家不再荒涼，這是少見卻很美的見證，除了要有國度的眼光，也是因著同為加爾文改革宗教會。但願有更多的教會能夠跨越宗派的藩籬，讓教會與教會之間因著信仰純正互相往來，並且資源共享，彼此幫補，建立沒有圍牆的教會，同心合意興旺福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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